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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规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11 月 3 日召开第

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

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规模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募集资金规模的调整情况 

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已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宏润

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2854

号），本次发行数量不超过 330,750,000 股，募集资金规模为不超过人民币

102,422.30 万元。 

公司基于当前外部市场环境的变化及实际经营发展情况等因素考虑，将募

集资金规模从不超过人民币 102,422.30 万元（含本数）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50,000 万元（含本数），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应拟投入募集资金额亦作相应

调整，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额 
调整前拟使用募集

资金总额 

调整后拟使用募集资

金总额 

1 
建设施工工程总承包及地铁

盾构施工设备升级改造项目 
579,917.20 64,187.51 17,680.21 

2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31,898.16 18,234.79 17,319.79 

3 偿还银行贷款项目 20,000.00 20,000.00 15,000.00 

合  计 631,815.36 102,422.30 50,000.00 

除上述调整外，公司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

第四十条、第五十七条、第六十条有关规定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

见第 18 号》第七条之第一款的规定，减少募集资金不视为本次发行方案发生重

大变化。 

根据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

权，本次调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规模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无需



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调整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调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规模，是基于当前外部市场环

境的变化和公司实际经营需要做出的审慎决定，调整后募投项目投资金额不足部

分由公司通过自筹资金等方式解决，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况，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中有关募

集资金使用的要求，加强对募投项目建设及募集资金使用的管理和监督，提高募

集资金的使用效益。 

三、履行的审议程序 

1、2024 年 11 月 3 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规模的议案》。 

2、2024 年 11 月 3 日，公司召开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规模的议案》。 

四、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1 月 5 日  

 


